桑磊法考
[bookmark: _Toc12206]命题规律与备考策略
1.法理学的命题趋势：法理学12分左右，注重基础原理和概念的考查，绝大多数题目都是案例分析题，特别是最新的司法案例。
2.法理学的备考策略：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大多数知识要点，掌握体系框架，充分利用近几年真题和模拟题，不要有畏难情绪。
[bookmark: _Toc1473]考点1  法的特征（20:00-20:27）
一、法具有规范性，是调整人的行为的一种社会规范
法只能针对行为，而不能针对思想（道德其他社会规范也具有规范性）
二、法具有国家意志性，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具有特定形式的社会规范
法律的形成有两种基本方式：制定；认可（明示的认可；默示的认可） 
特别提醒：在裁判中认可习俗要注意的要点是，只有不违背法律的民俗习惯才可以作为裁判依据。
三、法是具有普遍性的社会规范
不同法律的适用范围有差异，法适用的对象不特定，可以反复适用。
四、法具有国家强制性，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（国家机关公权力行为体现国家强制性）
国家强制力不是保证法律实施的唯一力量，同样也需要社会舆论和道德观念。
五、法具有程序性，是严格规定程序和通过程序保证实现的行为规范
    六、法是具有可诉性的社会规范
第一，可争讼性。任何人都可以将法律作为起诉和辩护的根据。
第二，可裁判性（可适用性），即在法律决定的做出中，可以将法作为裁判的依据。
[bookmark: _Toc29156]考点2  法的作用（20:27-21:05）
一、法的社会作用和规范作用
社会作用：社会经济生活、政治生活、思想文化生活
规范作用：指引、评价、教育、预测和强制
二、法的规范作用
	法的规范作用
	含义
	作用的对象

	指引作用
	1.法对本人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
2.包括确定的指引：设置义务和不确定的指引：宣告法律权利
	行为人自己的行为

	评价作用
	1.法具有判断、衡量他人行为合法与否的评判作用
2.评价的主体可以是普通公民也可以是国家司法机关
	他人的行为

	教育作用
	1.通过法的实施使法律对一般人的行为产生影响（一般涉及违法犯罪行为）
2.分为示警作用（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来发挥作用）和示范作用（对合法行为的法律效果进行肯定来发挥作用）。
	一般人的行为

	预测作用
	凭借法律的存在，预先估计人们相互之间会如何行为
	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

	强制作用
	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来强制人们遵守法律（国家让一个人承担责任就体现强制性）
	违法者的行为


[bookmark: _Toc17051]考点3  法的价值的种类（自由、人权、正义）（21:05-21:44）
1.秩序：对秩序的追求，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目标之一。秩序并不是法的唯一的价值，也不是法的最高价值或最根本的价值。
2.自由
法律限制人的自由的原则
证成法律限制人的自由的原则有：
第一，伤害原则。国家禁止和限制任何成员的行为自由的必要条件是，这个行为伤害（危害、冒犯）或可能伤害（危害、冒犯）其他人的权利和利益。（自我伤害不属于该原则）
第二，家长主义原则。为了相对人利益，不顾当事人的主观意志而限制其自由，行使职权保护。 
第三，道德主义原则。如果一个行为与特定社会的人们的道德是背离的，国家可以禁止或限制该行为。
3.人权：人权在逻辑上先于国家和法，在根本上人权是一种道德权利。（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）
4.正义：三种类型：实体正义、程序正义、分配正义。分配正义：平等原则；差别原则；个人需求原则（重点关注）
[bookmark: _Toc12418]考点4  法的价值冲突及其解决（21:44-21:57）
*法的价值冲突的解决原则
（一）个案中的比例原则
比较哪一个法的价值在具体案件的情境下更具有优先性或分量，即在价值的相互冲突中，损害程度最小的法的价值是更具有优先性或分量的价值。
（二）价值位阶原则
位阶高的价值比位阶低的价值优先得到保护
首先，法的基本价值（秩序、自由、正义、人权）高于效率、利益等一般价值。基本价值中，人权、自由＞正义＞秩序（一定注意必须是合法的自由）
注意：出现自由裁量原则、功利原则都是干扰选项，不选
[bookmark: _Toc10328]考点5  法律规则（21:57-10:30）
一、法律规则的含义
法律规则是采取一定的逻辑结构形式具体规定权利和义务，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的行为规范。
二、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
    （一）假定条件
假定条件，指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条件和情况的部分，即法律规则在什么时间、空间、对什么人适用以及在什么情境下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的问题。
    （二）行为模式
1.可为模式：指在假定条件下，人们“可以如何行为”的模式，（“可以”、“有……权利”、“有……自由”）
2.应为模式：指在假定条件下，人们“应当或必须如何行为”的模式，(“应当”、“必须”)
3.勿为模式：指在假定条件下，人们“禁止或不得如何行为”的模式，（“不得”、“禁止”、“严禁”）
    （三）法律后果
1.合法后果：又称肯定式的法律后果（对人们行为的保护、许可或奖励）
2.违法后果：又称否定式的法律后果（对人们行为的制裁、不予保护、撤销、停止，或要求恢复、补偿）
特别提醒：
1.法律规则的三要素在逻辑上缺一不可。（现实条文可以省略）
2.一个法律条文可能只规定法律规则的某个要素或若干要素。因此，在法律条文中，有时省略的是假定条件，有时省略的是行为模式，有时省略的是法律后果。
三、法律规则与法律条文
（一）法律条文及其类别
规范性条文是直接表述法律规范（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）的条文。
非规范性条文是规定法律技术内容的条文，例如规定公布机关和时间、法律生效日期等。
注意：并不是所有的法律条文都直接规定法律规则。
（二）法律规则和法律条文的关系：条文和规则不是一一对应关系，一个条文可以包括多个规则，一个规则可以由多个条文表达
五、法律规则的分类（重点内容）
（一）规则的内容
1.授权性规则：“可以”、“有……权利”、“有……自由”。
2.义务性规则：（1）命令性规则：“应当”、“必须”、“须”（2）禁止性规则：“不得”、“禁止”、“严禁”。
（二）规则内容的确定性程度
1.确定性规则：内容具体确定
2.委任性规则：……的具体办法由……部门或机构制定；……的管理办法，由……依据本法另行制定；……的管理办法，由……机构会同……有关部门制定等。
3.准用性规则：……，本法未作规定的，适用《××法》的规定；……，除本法另有规定外，适用《××法》的规定。
（三）规则对人们行为限度的范围和程度
1. 强行性规则：“应当”、“必须”
2. 任意性规则：“可以”
注意规则分类可以交叉、重复
